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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新兴华安智慧科技学生奖学金”是新兴华安智慧科技有限公司

捐资设立，旨在奖励能源学院表现优异的全日制本科生和全日制硕博

研究生（不含定向及委培研究生）。依据新兴华安智慧科技有限公司

与中国地质大学（北京）签订的捐赠协议，特制订如下评审办法。 

第一条   奖励对象 

在学制期限基本修业年限内，所有专业全日制大二及以上本科生

和全日制二年级及以上硕博研究生（不含定向及委培研究生），硕博

连读博士阶段一年级学生可参评。 

第二条   名额及奖励标准 

“新兴华安智慧科技学生奖学金”分为“新兴华安智慧科技优秀

本科生奖学金”和“新兴华安智慧科技优秀研究生奖学金”。其中，



每年奖励本科生 2 名，奖励标准为 2000 元/人；研究生 2 名，奖励标

准为 3000 元/人。 

第三条   评审委员会 

为保证“新兴华安智慧科技学生奖学金”评选工作的公开公平公

正，成立中国地质大学（北京）能源学院“新兴华安智慧科技学生奖

学金”评审委员会，委员包括能源学院领导班子、教师代表和辅导员。 

第四条  评审基本条件 

1、热爱祖国，拥护党的领导，诚实守信，道德品质优良； 

2、努力学习，刻苦钻研，科研成果突出，积极参加创新创业活

动。符合下列条件可优先推荐： 

（1）本科生在创新创业中获得重要奖项，且研究内容与专业方

向相关。 

（2）研究生研究成果聚焦当前地学领域、油气领域中的重大需

求和热点问题。 

3、本科生按规定完成课程学习，无补考科目；研究生参评学年

内（上一年度 9 月 1 日至当年 8 月 31 日）科研成果突出，且需以中

国地质大学（北京）为署名第一单位，且本人排名第一。 

4、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不具备参评资格： 

  （1）参评年度受到纪律处分； 

  （2）在申报评选过程中有弄虚作假行为。 

第五条  评选程序 



1、由能源学院新兴华安智慧科技学生奖学金评审委员会具体负

责该项奖学金的评选相关工作。 

2、符合条件的学生可在 9 月下旬向学院申请，填写《中国地质

大学（北京）能源学院新兴华安智慧科技学生奖学金申请表》（见附

件）。 

3、能源学院学工组进行资格审查和初审，初审通过报学院评审

委员会评审。 

4、评审委员会召开评审会议确定“新兴华安智慧科技优秀学生

奖学金”名单，公示三天，无异议后报新兴华安智慧科技有限公司备

案。 

第六条  其他事项 

1、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执行时间为 2023 年 3 月至 2027

年 12 月。 

2、本办法由中国地质大学（北京）能源学院负责解释。 

 

中国地质大学（北京）能源学院 

2023 年 3 月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能源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3月24日印 

 

 



 

新兴华安智慧科技学生奖学金申请表 

姓名  学号  专业  

政治面貌  联系电话  培养层次  

本学年必修课

程门数 
 

必修课程中优

秀门数 
 

必修课程中良

好门数 
 

学习成绩专业

排名（名次/总

人数） 

 

综合测评专业

排名（名次/总

人数） 

 学位课成绩 
（需提供成绩单

原件） 

SCI/篇数 （一作） EI/篇数 （一作） 中文核心/篇数 （一作） 

国家发明专利/

项数 
 其他/项数  英语水平  

国家级科研项

目数 
 

省部（市）级科

研项目数 
 

校级科研项目

数 
 

获奖日期 获奖名称 颁奖单位 

例：2022 年 3月 当前培养阶段奖励  

   

   

   

先进事迹材料 
围绕获得校级以上奖项及发表文章等突出亮点进行凝练概括，围绕理想信念、

专业学习（科研经历）、社会工作经历、社会实践经历等进行全面介绍。 

科研成果汇总 

例：1.文章名+期刊名+科研成果级别+影响因子+分区 

*注：提交申请表时需要提交当前学段科研成果支撑材料，包含检索证明，含有

文章发表第一单位、第一作者和发表时间的文章截图（如文章首页）。 

需提供的材料 需要提供成绩单和获奖证书（发表论文的检索证明或专利证明）复印件。 


